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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现对《灵武市鑫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标准化奶牛

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一、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灵武市郝家桥镇沙江村，主要建设标准化奶牛

养殖场1座，共建设牛棚8座、挤奶厅2座，以及配套饲料加工

等辅助工程，奶牛常年存栏量为1300头。

二、查询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方式和途径

通 过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1sgMwm⁃
MYKj3KmQErpxH0HfQ（取码：it8p）提取下载获取电子版，可

向建设单位索取纸质版。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及主要事项

征求评价范围内敏感点公众对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

护措施的建议，需要公众监督，以便完善环保治理措施。

四、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可通过电话、写信、邮件、公参意见表等方式向建设单

位提出意见。公众意见表通过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sgMwmMYKj3KmQErpxH0HfQ（取码：it8p）提取下载。

五、起止时间:2023年11月24日至2023年12月7日。

六、联系人及联系单位

建设单位：灵武市鑫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联系人：马丹，

电话：13209681036，地址：灵武市郝家桥镇沙江村灵武市鑫

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灵武市鑫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2023年11月24日

灵武市鑫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标准化奶牛养殖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遗失声明
以下单位银行开户许可证副本遗失：
账户名称： 开户许可证号

新堡镇农民用水协会 J8734000075301
中宁县新堡镇刘庙村农民用水会 J8734000086402
中宁县新堡镇创业村农民用水协会 J8734000086203
中宁县新堡镇刘营村农民用水协会 J8734000087101
中宁县新堡镇毛营村农民用水协会 J8734000087001
中宁县新堡镇宋营村农民用水协会 J8734000086901
中宁县新堡镇吴桥村农民用水协会 J8734000086801
中宁县新堡镇肖闸村农民用水协会 J8734000086701
中宁县新堡镇新堡村农民用水协会 J8734000086301
中宁县新堡镇盖湾村农民用水协会 J8734000086502
新堡镇红旗塘扬水泵站农民用水协会 J8734000114601

宁夏中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4日

中盐宁夏盐业有限公司拟对库房盐品
塑料托盘购买项目通过询价比选方式采
购。欢迎具备条件的供应商参加，现就有关
情况公告说明如下：

一、项目内容：1412双面全新吹塑托盘
600块（1400*1200*150（mm）、净载≥6T、动
载≥2T）。

二、资格要求
1.具备相应行业、相应产品要求的资质

及相关证件。
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报名所需资料：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授权书原件，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身份证复印件、被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要求加盖公章并注明与原
件一致。

上述资料需确保真实、合法、有效，一经
发现不实内容，将取消其竞标资格。

三、报名时间及报名方式：
1.报名时间：2023年 11月 24日至 2023

年 11月 30日（自发布招标公告之日起 5个
工作日，节假日除外）

2.报名方式：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联系
中盐宁夏盐业有限公司，联系人：王女士，联
系电话：0951-3876200。

中盐宁夏盐业有限公司塑料托盘购买项目询价比选公告
宁夏圣中源拍卖有限

公司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3年 12月 1日 10：30时在本公司
会议室，对银川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713房间租赁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
该标的建筑面为：81.52㎡，混合结构，
起拍价：19.35元/月/㎡元。

凡有意竞买者，请持有效身份证
件和相关资质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
记，并在我公司指定银行账户交纳相
应保证金（未成交者会后三日内全额
无息退还）。详情请向我行咨询。

联系地址：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路
观塘家园16号楼908室

联 系 电 话 ： 0951-4791899
18095116789（谢先生）

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公告
王继宁（身份证号：640103********0019）：

文浩（身份证号：642226********1638）：

焦志勇（身份证号：622701********1815）：

以上三人系原宁夏宁阳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职工，因个人原因至今未办理离职手续，
此行为已严重违反公司员工手册和《劳动合
同法》相关规定。现告知自登报之日起三日
内到宁阳广场A座 24层 2401室办理离职手
续，如到期仍未办理，公司将立即解除《劳动
合同》且不予支付任何经济补偿金，相关的社
会保险缴费也于2023年12月停止缴纳，且我
公司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特此告知。

宁夏宁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4日

公告
重庆京高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因银

川万科城市之光项目工程的建设，与宁
夏安宝宸劳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务合
同》在公告作出之日已全部履行完毕，双
方的债权债务已经全部结清。因此，宁
夏安宝宸劳务有限公司因前述工程雇佣
农民工、劳务工人而产生的工资、劳务报
酬等费用应由宁夏安宝宸劳务有限公司
自行承担支付责任，重庆京高艺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不再对此承担任何支付责
任。特此公告。

重庆京高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4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胡占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和相关法律规定，现将我
在（2016）宁 0104执 5208号执
行财产分配方案中所享有的债
权，依法转让给陈军旗，与此转
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
转让。请你自接到该债权转让
通知书后应向陈军旗履行全部
义务。本债权转让通知书未经
债权受让人陈军旗书面同意不
得撤销。专此通知。

转让人：闫麒
2023年11月24日

公告
宁夏安信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申请人马成于2023年11月2日以“2023年5月27日
晚上10时35分许，马成在红寺堡区中医医院建设项目EPC
总承包一标段工地干活时，不慎掉入6米深的消防水池致
受伤。”为由，向本机关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根据《工伤保险
条例》及《工伤认定办法》相关规定，你公司对马成工伤认定
申请负有举证责任，现我局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红人社
伤举证字〔2023〕20683号《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你公司提出答辩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遇休假日顺延），逾
期未提供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我局将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
定书。领取工伤认定决定书的期限为举证期限届满后20
日内（遇休假日顺延），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告
宁夏安信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申请人马永贵于2023年11月2日以“2023年5月2日
早晨7时30分许，马永贵在红寺堡区中医医院建设项目EPC
总承包一标段工地1号楼3层楼梯口干活时不慎从高处坠

落致受伤。”为由，向本机关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根据《工伤

保险条例》及《工伤认定办法》相关规定，你公司对马永贵工

伤认定申请负有举证责任，现我局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红人社伤举证字〔2023〕20672号《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你公司提出

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遇休假日顺

延），逾期未提供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我局将依法作出工伤认

定决定书。领取工伤认定决定书的期限为举证期限届满后

20日内（遇休假日顺延），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王 刚（ 男 ，身 份 证 号:

640322********1337），因 你 自
2022年7月6日离岗后至今未到岗
工作，连续矿工已超过 15天，严重
违反公司劳动纪律及规章制度。
根据《劳动合同法》及公司规章制
度，公司决定自 2022年 7月 21日
起解除与你的劳动关系。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你本人 7日之内到我
公司办理离职手续，逾期后果自行
承担。特此公告。

宁夏宁安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4日

减资公告
宁夏泓达源消防工程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5X95W2X）拟 向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880万元整
减少至人民币 20万元整，请债
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泓达源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4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3】第0328号

当事人：颜红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65282719830406162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电话：13469616297
地址：公园华府E区20-3-802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公园华府E区20-3-802室楼

顶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公园华府E区小区20＃楼屋面搭建
构筑物现状测绘报告》显示，该处改、扩建面积为51.66㎡，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
十条的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
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
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据材料包括：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
函》（编号：（2023）022号），用以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勘
验记录、调查询问笔录，用以证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法
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28号），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
筑物（构筑物）进行拆除；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0328号），
用以证明当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执法人员依法催告；5.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过程经执法
记录仪全过程记录。本机关于2023年9月27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
（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28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事人逾期拒不拆除。
经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贺兰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机关决定对上述违法建筑物
进行拆除。当事人如不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
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3年11月24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3】第0334号

当事人：马国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64010219751115047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电话：15825301222
地址：公园华府E区23＃-1-801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公园华府E区23＃-1-801室

楼顶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公园华府E区小区21＃楼屋面搭
建构筑物现状测绘报告》显示，该处改、扩建面积为50.1㎡，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
四十条的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
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
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据材料包括：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
的函》（编号：（2023）022号），用以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
勘验记录、调查询问笔录，用以证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
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34号），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
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拆除；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0334
号），用以证明当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执法人员依法催告；5.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过程经
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录。本机关于2023年10月8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
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34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事人逾期拒不
拆除。经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贺兰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机关决定对上述违
法建筑物进行拆除。当事人如不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
政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3年11月24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3】第0331号

当事人：陈晓燕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62272719811129502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电话：13723314009
地址：公园华府E区21＃-3-1002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公园华府E区21＃-3-1002

室楼顶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公园华府E区小区21＃楼屋
面搭建构筑物现状测绘报告》显示，该处改、扩建面积为41.87㎡，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
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
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据材料包括：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
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2023）022号），用以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
照片、现场勘验记录、调查询问笔录，用以证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
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31号），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
时间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拆除；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
【2023】第0331号），用以证明当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执法人员依法催告；5.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
证明执法过程经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录。本机关于2023年10月7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
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31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
当事人逾期拒不拆除。经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六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贺兰县人民政府批准，本
机关决定对上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当事人如不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
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3年11月24日

注销公告
兹有宁夏泰宁商贸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640500596232194W）
不慎将：宁 E6981挂，道路
运输证号：640500004388；
宁E02668，道路运输证号：
640500004387，现注销车辆
营运证，特此声明。

宁夏泰宁商贸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4日

注销公告
银川市金凤区宏智阳光

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6CTJK4E，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

学校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

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来

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银川市金凤区宏智阳光教育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4日

（2023）宁0303民初2868号

刘四九：

本院受理原告单克和诉被告刘四九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 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5000元；2.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
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2868号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
第3日上午8时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宁夏威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银川开发区宏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本院受理原告曾山与被告宁夏威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银川
开发区宏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陈建红债权人代位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当事人
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参加
诉讼通知书。原告诉讼请求主要为：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履行代
位清偿义务，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1593769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14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金凤区一大队
二楼交通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艳梅、王海龙、盐池县花儿胡同酒吧：

原告王玉鑫与被告许凡、李艳梅、
王海龙、盐池县花儿胡同酒吧合同纠纷
一案,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玉鑫的全
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00 元，公
告费 600 元，合计 700 元，由原告王
玉鑫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到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何文：

原告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何文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判决如下：一、被告何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
告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租金 37921.8 元，支付违约金
5798.66元，合计43720.46元；二、原告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有权以被告何文名下的宁AQT780号车辆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
先受偿；三、驳回原告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1036元，由原告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
120元,被告何文负担916元。公告费800元，由被告何文负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陈连玺、肖萍、苏娟、成鹏、肖楠、陈连儒：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与被告陈连玺、肖萍、
苏娟、成鹏、肖楠、陈连儒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293号民事判决
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蔡新添诚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周斌与被告宁
夏蔡新添诚商贸有限公司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1010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妥秀花：

本院受理原告田彦福与被告田进忠和你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381民初 31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
被告田进忠、妥秀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原告田彦福代偿款共计55107.49元，并自2023年
8月3日起以55107.49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55％计付利息至代偿款本息偿还之日止；二、驳回
原告田彦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8元、公告费
600元，共计 1778元，由被告田进忠、妥秀花负担。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青铜峡镇人
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破16号

本院根据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3年11月21日裁定受理宁夏宁东欣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破
产重整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联合担任管理人。宁夏宁东欣润光伏
发电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于2023年12月22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阅海路35号银基大
厦11层；邮政编码：750011；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宁东欣润管理人，18295687255）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本次债权申报以线上申报为主，线下申报为辅。线上
债权申报需债权人使用电脑浏览器进入（智破通破产管理系统https：//www.hyqlzpt.com）注册并登录后选择宁夏
宁东欣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填写申报信息，具体申报说明及操作指引等以上述平台发布的公告为
准；确需现场申报债权的债权人请提前电话预约并按照预约时间到场申报。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
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
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宁夏宁东欣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3年12月26日15时采用网络会议的方式，在“智破
通破产管理系统”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注：因本案采用网络会议的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债权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在申报债权时应提供身
份证明材料并确认接收短信的手机号码，该手机号码将会作为债权人确认的接收债权人会议相关信息及短信通
知的渠道，请确保手机号码能够正常使用。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8365号

白爱华、罗群：

本院受理原告马尚宏与被告白爱华、罗
群买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 民初
83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白爱华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马尚宏借款
200000元及利息（以 200000元为基准，按照
2023年 6月同期市场报价利率 LPR3.55%自
2023年 6月 2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
日）；驳回原告马尚宏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 5071元，由原告马尚宏负担 1037元，
由被告白爱华负担 4034元。公告费 300元，
由被告白爱华负担。被告白爱华、罗群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大新法庭211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909号

宁夏宝土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供热燃气服务中
心与被告宁夏宝土葡萄酒庄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司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290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宁夏宝土葡萄
酒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偿还原告银川市供热燃气服务中心借款
45000元，且被告宁夏宝土葡萄酒庄有限
公司按照年3.65%的利率支付原告银川市
供热燃气服务中心借款45000元自2019年
12月 29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
逾期付款利息。案件受理费 626元、公告
费 300元，由被告宁夏宝土葡萄酒庄有限
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202号

丁锋、陈思静、李子木、赵金忠、李家臣、王大军、银川银重（集

团）起重机有限公司、银川银重起重机备件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川开电气有限公司与被告丁锋、陈思静、
李子木、赵金忠、李家臣、王大军、银川银重（集团）起重机有限
公司及第三人银川银重起重机备件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
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作出
（2023）宁 0104民初 13202号民事判决：一、被告丁锋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未缴纳出资 110万元及利息（以 110万
元为基数，自2023年10月14日至实际出资之日，按照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45%计
算）范围内，对（2022）川 0116民初 812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
债务，第三人银川银重起重机备件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
担补充赔偿责任；二、驳回原告川开电气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该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5室）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徐瑶：

本院受理原告王婧与被告徐瑶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原告要求你赔偿医疗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
费、误工费、护理费、鉴定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各项损失共
计180280.7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你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
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届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交通事故第一巡回法庭（办公地点：
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一大队三楼 322号）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896号

赵华、宁夏圣烽达运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宁夏分公司银川中心支
公司诉你、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开发区支公司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赔偿款97213元；2.
判令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开发区支公在保险限额
内承担赔偿责任；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独任程序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783号

宁夏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蒋志刚与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4民初 12783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一、解除原告蒋志刚与被告宁夏铭雕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合同》；二、被告宁
夏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蒋志刚
返还装修款67300元，并支付违约金10095元，合计77395元；三、驳回
原告蒋志刚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三庭
813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杨生智：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云锋与被告白礼军及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5943
号民事判决，并依法向双方当事人进行了送达。被
告白礼军不服本判决，在法定期间内提出上诉，请求
判令：撤销（2023）宁 0104 民初 5943 号民事判决，将
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云锋的全部诉
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上诉
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781号

宁夏永晟华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众勤财税咨询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永晟华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服
务合同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7500元财税代理费（2021年 3月至 2023年 3月，
共计 25个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公司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商事共享法庭（银川市兴庆区立新巷 9号楼 4楼 411室）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波：

本院受理原告李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402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张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李玲借款47823元；二、驳回原告李玲的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4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张波
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1室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为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秩序，优化道路通行环
境，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
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有
关规定，吴忠市公安局红寺堡区分局决定，启用红
寺堡区新建和升级改造 25处电子警察抓拍点位。
现通告如下：

1.G344K2118白开线路口
2.G344K2123梨花村路口
3.G344K2138弘德村路口
4.G344K2152高铁站路口
5.S103K132永新村路口
6.丹霞路与人民街交叉路口
7.德水街延长线光彩村路口
8.东环路与德水街交叉路口
9.罗山路与纬一路交叉路口（红关加油站处）
10.金水街广场北侧政府门口
11.康济路与德水街交叉路口
12.六盘山路与小康街交叉路口

13.罗山路与德水街交叉路口
14.罗山路与金水街交叉路口
15.罗山路与民族街交叉路口
16.罗山路与人民街交叉路口
17.罗山路与小康街交叉路口
18.燕然路与德水街交叉路口
19.燕然路与金水街交叉路口
20.燕然路与人民街交叉路口
21.燕然路与小康街交叉路口
22.扬黄路与金水街交叉路口
23.扬黄路与三小北路交叉路口
24.扬黄路与团结街交叉路口
25.扬黄路与文化街交叉路口
自 2023年 12月 1日起，吴忠市公安局红寺堡

区分局将启用以上 25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
请广大交通参与者相互转告，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特此
通告。

吴忠市公安局红寺堡区分局

2023年11月24日

关于启用红寺堡区新建改造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通告

田斌：

本院受理原告刘海锋与被告田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266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田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
偿还原告刘海锋借款本金 148000元，并以欠付借款本金
148000元为基数，支付2023年4月2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
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按年利率14.6%计算。案件受
理费1630元，由被告田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继明：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分行与被告张继明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 0106民初 7953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何晓敏、史聪、史超、王强、王春梅、朱慧荣：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
业信贷中心与被告何晓敏、史聪、史超、王强、王
春梅、朱慧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292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21民初4492号

张晓乐：

本院受理的原告大武口区志涛化工物资经销部诉被告宁夏合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张晓亮、
张晓乐、李加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货款92255元，以
及自2021年3月29日至2023年11月29日的逾期付款利息14976.06元，合计107231.06元，并判
令被告按照年利率6%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全部款项实际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与义务告知书、
开庭传票、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等。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分别为送达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平罗县人民法院

吕艳芳：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代偿银
行贷款本息84928.37元；2.判令被告支付保险费909.94元（逾期之日
起至理赔之日）；3.本案诉讼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
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整（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七楼）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罗县人民法院


